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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388        证券简称：   龙净环保       编号： 临  2008-006 

福建龙净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福建龙净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于 2008 年 4 月 29

日在福建省厦门市闽南大厦会议室举行，会议召开的通知是于 2008 年 4 月 18

日以书面方式送达各董事，会议由董事长周苏华先生主持，会议应到董事 9 人，

实到董事 9 人，公司监事列席了会议，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本次会议以书面方式表决，以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2008 年第一季度报告》 

二、审议通过《关于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因 2007 年授信额度将到期，公司根据生产经营需要，须继续向贷款银行借

款、开立银行承兑汇票、国内信用证、保函、进口开证、申办票据贴现、申办保

理业务等授信业务以及申请办理国际结算和国内结算中涉及授信的其他各项业

务，具体如下： 

（一）同意公司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申请授信额度，授信总额

为人民币壹亿元。 

在办理该业务时董事会给予如下授权： 

1、同意所授信额度用于流动资金贷款、开立银行承兑汇票、国内信用证、

开立保函、申办票据贴现、国内保理及贸易融资业务，有关上述债务的利息、费

用、期限、利率等条件由公司与贷款银行具体协商确定。 

2、总额度可分给本公司指定的子公司(以下称指定子公司，是由本公司另外 

出具书面指定书并由本决议被委托的有权签字人在指定书上签字确认的子公司。)

使用，被指定的子公司使用的额度未用足部分仍可由本公司使用，以上额度，经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同意，由本公司在上述额度内调剂使用。 

3、本公司为指定的子公司使用本公司在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人 

民币壹亿元综合授信额度下的切分额度金额及其利、罚、复息和招商银行股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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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厦门分行实现债权等其他一切相关费用承担不可撤消的连带责任保证。 

(二) 同意公司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龙岩分行新罗支行申请授信额

度，授信总额为人民币壹亿元，内容包括外币及人民币贷款、开立银行承兑汇票、

开立保函、申办票据贴现等。 

(三) 同意公司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龙岩分行申请授信额度，授信总额

为人民币肆亿元，内容包括外币及人民币贷款、开立银行承兑汇票、开立保函、

进口开证、申办票据贴现、申办保理业务等授信业务以及办理国际结算和国内结

算中涉及授信的其它业务。 

(四) 同意公司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龙岩分行申请授信额度，授信总额

为人民币贰亿元，内容包括人民币贷款、开立银行承兑汇票、开立保函、国内信

用证、申办票据贴现等。 

(五) 同意公司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申请授信额度，授信

总额为人民币壹亿伍仟万元，内容包括人民币贷款、开立银行承兑汇票、开立保

函、国内信用证、申办票据贴现等。 

（六）同意公司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龙岩新罗支行申请授信额度，

授信总额为人民币壹亿贰仟万元，内容包括人民币贷款、开立银行承兑汇票、开

立保函、国内信用证、申办票据贴现等。 

授权总经理黄炜先生代表公司全权办理上述授信业务，其所签署的各项授信

的合同（协议）、承诺书和一切与上述业务有关的文件，本公司概予承认，由此

产生的法律后果和法律责任概由本公司承担，必要时，董事会授权的代表有权转

委托他人履行其职责，受转托人的行为视为董事会授权代表的行为，其法律后果

和法律责任亦由公司承担。 

以上议案中《关于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须提交公司 2007 年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公司 2007 年股东大会召开时间将另行公告通知。 

 

特此公告 

                    福建龙净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08 年 4 月 29 日 

 


